
正無私全民表決以決定該邦未來歸屬問題之許諾

相牴觸。

＂現時似宜提及三月三十日決議案所載，請

求各當事國造成並維持有利於＇促進纖續談判之

氣氛，並不作有礙於公正和平解決之任何行動'。

本理事會確信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將樂其權力所

及，確使喀什米爾當局不忽視理事會，決不採取

阻礙遵照理事會及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歷

次決議案所定程序以決定該邦未來歸屬問題之任

何行動。

＂本人以安全理事會主席資格已將理事會對

此事之討論試爲概述其大要，討論之全部祀錄隨

函廚上，敬希察照爲荷。',7

,J.和裏夤＊暹遏，景植

考.::.('「友、蘇皐埭社

會主＾丼和國蓴邦）。

九十六（一九五一）．一九五一年
十一月十日決議案

[ S/2392]

安全理事會，

獲悉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代表Mr. Frank Graham 

所提關於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決議案九

十一（一九五一）所予使命之報告書，8 並聆悉 Mr.

Graham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向理事會所作陳述，9

察悉並核准該聯合國代表在其一九五一年九月七

日致印度及巴綦斯坦兩國總理公文10 內提出之解除軍

備方案之華礎，認爲該方案之實旅與當事雙方原先所

作承諾不相違背，

, 齿此國係用電報蠻出，討論時經理事會同意將末尾
「隨函跗上」欺字改爲「宰郵寄上」o 電報全文以文件 S/2181

分蠻（油印本）。

8 安全運事會正式紀錄，第六年，特別補編第二號，文

件 S/2875 。

9 同上，第六年，策五六西次會議。

l0 同上，第六年特別補編第二號，文件 S/2375, 附

件二。

欣悉當事雙方業已聲明同意 Mr. Grah'lm 提

案內下述各節：當事雙方重申謀求和平解決之決心，

決意遵守停火協定，並接受詹慕喀什米爾邦之歸屬問

題應由聯合國主持下之自由公正全民表決加以決定之

原則；

二．訓令該聯合國代表繼續努力，務求當事雙方

同意於一項實行解除祖慕喀什米爾邦軍備之計劃；

三．促請當事雙方對該聯合國代表爲解決彼等間

現有歧見所作努力，予以最充分之合作；

四．訓令該聯合國代表在不遲於從本決讖案生效

之日起六個星期內，就其所作努力及其對受託虞璵各

問題之意見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。

菓五六六大"'J.元集
夤＊迫遏，景攝考.;::..

（印良、鑷皐塽社會主

裊失和鸕蓴芥）。

巴勒斯垣問題｀

九十二（一九五一）．一九五一年
五月入日決議案

[ S/2130]

安全理事會，

覆按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鸕案五十四

（一九四八）、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七十三

（一九四九）及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讖案八十

几（一九五O),

獲悉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敍利亜以色列全面停

戰協定12 所成立之非軍事地帶內及其跗近有順事發

生，且雖經聯合國休戰監察紕織之代理參謀長於一九

11 一九西七、一九四八｀一九四九、一九五O年運事會

亦曾就此問頲逼邋決議案或決定。

12 參闈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四年．特別補編算二

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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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一年五月四日發出停火命令，戰事仍然纖續，至爲

關切·

促請該區域內之有關方面或有關人士停止戰事，

並請各方注意其在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及安全理

事會決讖案五十四（一九四八）下所負之義務．以及

各方在全面停戰協定中所作之承諾，爰促其遵守此等

義務與諾言。

菓五四五大"'A+黒
針禾暹遏，景植考一

（穌埠埃社會至裊共和

國嚙邦）。

九十三（一九五一）．一九五一年
五月十人日決議案

[S/2157] 

安全理事會，

覆按其過去關於以色列與其各阿拉伯鄰邦間全面

停戰搞定之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五十四（－

九四八）、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七十三(

九四九），－－九五0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八十九（

一九五O) 及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決議案九十二（－

九五一），並憶及該數決議案中所定關於經由各停戰

協定當事國所參加之混合停戰委員會維持停戰狀縣與

解決爭端之方法，

鑒悉：敍利亞與以色列對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控訴

案，敍利亞與以色列代表在理事會之陳述，聯合國巴

勒斯坦休戰監察緝織參謀長與代理參謀長提送聯合國

祕書長之報告書，及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監察組織參

謀長向理事會之陳述，

察悉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曾在其一九五一年三月

七日節略13 中提請以色列出席混合停戰委員會之代表

團保證訓令巴勒斯坦土地開發有限公司在經由混合停

戰委員會主席商得協議准予繼續其計劃以前，停止其

在非武裝地帶之一切活動，且敍利亞以色列混合停戰

委員會主席亦曾數次作此種請求，

l3 同上｀，第六年，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補

編，文件 S/2凶9, 第囧節，第三段。

復悉全面停戰協定14 第五條規定由混合停戰委員

會主席擔負監督非武裝地帶之責任，

贊同參謀長與混合停戰委員會主席關於此事之請

求，並促請以色列政府予以遵守；

宜佈爲促成巴勒斯坦永久和平之恢復起見．以色

列與敍利亞政府必須忠實遵守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

全面停戰協定；

鑒於該停戰協定第七條第八項規定除前文與第

一、二兩條外，遇對於該協定之任何規定發生爭執

時，以混合停戰委員會之解釋爲準；

促請以色列與敍利亞政府對其控訴案按停戰協定

分派職責提交混合停戰委員會或該委員會主席處理，

並遵守其決議；

認爲拒絕出席混合停戰委員會會職或拒不專重混

合停戰委員會主席依協定第五條所定義務而作之請

求，係不符合停戰協定目票與原則之舉，促請當事國

雙方出席該委員會主席所召集之一切會議，並專重其

此種請求；

促請當事雙方實行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於一九五

一年西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五四二次會議時所節

引之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敍利亞以色列停戰會讖簡要

紀錄之言，當事雙方曾同意此係對於敍利亞以色列停

戰協定第五條之權威意見，其言如次：

，＇非武裝地帶各村莊與居留地之民政問頲，

在停戰協定草案第五條（丑）款與（巳）軟有所

規定。此項民政，包括警備事宜，係以地方爲基

礎，不引起行政｀司法、公民資格、主褲等類一

般問題。

＂在以色列平民囘至或留住之以色列村莊或

居留地內，其民政與警備事宜由以色列人主持。

同樣，在阿拉伯平民囘至或留住之阿拉伯村莊

內，應由阿拉伯人主持行政與警備事宜。

＂俟平民生活逐漸恢復常腺時，應在混合停

戰委員會主席之普逼監督下蘊立以地方爲遙礎之

行政系統。

＂同上，第四年，特別補編第二號。

4 


